
一、质疑供应商基本信息

二、质疑项目基本情况

质疑项目的名称：未来科技城环保服务项目

质疑项目的编号：TYZFCG2025-009

采购人名称：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（浙江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园）管理委员会

采购文件获取日期：2025年04月01日

三、质疑事项具体内容

质疑事项1：招标文件第四部分评标办法第17（3）中，评分项“项目组成员中具有高级软件工程师证书、

高级数据库管理工程师证书、高级WEB开发工程师证书的，每本证书得1分（证书种类重复只计1分，一人

有多本证书可重复计分），本项最高得2分。”涉及的三本证书均不属于《国家职业资格目录》，不可设

置为评分项。

事实依据：①《浙江省政府采购禁止行为清单指引（一）》，10未依法设定评审因素，2.评审因素设置不

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，具体示例包括但不限于：（12）将《国家职业资

格目录》外的个人资格、资质、资信、备案、登记、评价证书等作为评审因素；②《国家职业资格目

录》，36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，设定依据是《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（水平）考试暂

行规定》（国人部发〔2003〕39 号）；③《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（水平）考试暂行规定》

（国人部发〔2003〕39 号），专业类别、资格名称和级别对应表中无评分项所设置的高级软件工程师、

高级数据库管理工程师、高级WEB开发工程师。

法律依据：/

质疑事项2：招标文件第四部分评标办法第19（2）中，评分项“投标人具有有效期内信息技术服务标准符

合性证书（ITSS三级及以上）得2分，没有的不得分”涉及的证书不属于行政许可清单内，不可设置为评

分项。

事实依据：①《浙江省政府采购禁止行为清单指引（一）》，10未依法设定评审因素，2.评审因素设置不

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，具体示例包括但不限于：（11）将行政许可清单

外的单位资质、资格、资信、备案、登记、注册、目录、规划、年检、年报、监制、认定、认证、审定

（无法律法规授权）等作为评审因素；②《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3

年版）》国办发〔2023〕5号中，无信息技术服务标准符合性证书（ITSS三级及以上）

法律依据：/

四、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质疑请求

请求：删除以上两条评审因素。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或授权代表）签

质疑函质疑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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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疑函



4月01日

质疑函制作说明：

1.供应商提出质疑时，应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。

2.质疑供应商若委托代理人进行质疑的，质疑函应按要求列明“授 中提交

由质疑供应商签署的授权委托书。授权委托书应载明代理人的姓名 、期限

和相关事项。

3.质疑供应商若对项目的某一分包进行质疑，质疑函中应列明具体分包号。

4.质疑函的质疑事项应具体、明确，并有必要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。

5.质疑函的质疑请求应与质疑事项相关。

6.质疑供应商为自然人的，质疑函应由本人签字；质疑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，质疑函应由法定代

表人、主要负责人，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，并加盖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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